
就业、创新创业联盟章程 

一、目的   

为了充分利用积累用人市场资源，适应用人市场结构取

向而形成的新业态，达到实质的校企融合双赢态势，我校成

立大庆医专就业、创新创业联盟。 

二、成员条件   

凡是对大庆医专所开专业及专业辐射所能涉及的用人

市场有需求的合法用人机构均可加入。 

三、成员条款 

1、成员单位提供需求、计划、合法的机构证件。 

2、按时参加联盟组织的学生招聘会，提供出与学生专业

及专业辐射相关的需求岗位。 

3、每年按时参加联盟建设会议，费用自理，会议实施

AA 制。 

4、基地成员条款： 

（1）联盟成员在满足基地条件后，可进入基地联盟成

员范围。具体要求：每年除了按时参加“两会”（招聘会、

联盟建设会）之外，每年需推荐至少一家用人单位参加联盟

招聘会并有相关岗位用工。 

（2）可以向联盟提出岗前培训需求，益处在于为机构

提供岗前培训，缩短用人单位岗前培训时间，达到降低企业

用工成本的效果。岗前培训费用、培训计划由企业负责，学



校免费提供培训场地和组织学生宣传。 

   （3）可以向联盟提出联合培养拓展创新创业、就业中出

现的灵活岗位需求人才培养空间。校企双方共同合作开发，

所需费用经双方协议决定归属。 

   （4）每年参会需完成一份对校方提出的有关学生教育的

建议，包括与企业岗位需求的技能培训建设和人文素质培养

建设要求。有书面文字及问卷回答。 

   （5）对于不能达标的基地成员，可随时进行动态调整，

对于达标的联盟成员也可通过内审加入基地成员，每年在联

盟建设大会上进行公布基地成员和联盟成员名单，公开动态

调整结果。 

    5、联盟负责单位 

牵头单位为大庆医专招生就业处，处长为联盟牵头人，

负责组织召开两会；负责联盟成员及基地成员动态调整；负

责汇总对学校人才培养建议汇总；负责收集和初审基地成员

岗前培训计划及联合培养计划；负责监督岗前培训及培养计

划的协调运营。 

6、退出联盟 

联盟成员有意退出联盟需进行提出申请，审核后即可退

出。 

7、本章程解释权归属为大庆医专招生就业处。 

 



附：就业基地条件 

A 签署长期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实习就业零距离项目）； 

B 医院单次接收 5 个以上毕业生、或累计接受 10名以上

且还有继续接受我校毕业生空间的，医院联盟、集团和有偿

法人就业中介机构一次接受 10 名以上毕业生的，区域行政

管理机构、企事业单位集中一次用人达 10 人以上的且长期

用人空间单位； 

C 各系部就业基地建设资源可以共享，但考核时不能重

复统计指标，基地建设中有涉及其他专业的，考核时以牵头

系部为主。 

D 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就业基地，可与基地伙伴共

享学校教学资源，深度开展诸如联合教学、联合科研、教材

编修、继续教育、执考辅导、实习实训、临床进修、订单培

养、特殊培养乃至联合办院等相关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合作。 

 


